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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課程計劃表 

 扯鈴  社 

堂次 預計授課內容 備註 

課程簡介 

民俗技藝可讓孩童訓練手眼協調，增加自信心 

讓學生在學習中尋找樂趣、自信心並讓同學認識弓的名稱及認識規則、增加

專注力、觀察力、耐力及協調力。 

1 基本介紹+起鈴+魚躍龍門 

2 開線亮相+猴子翻跟斗+蜻蜓點水 

3 大衛魔術+金蟬脫殼+蜘蛛結網 

4 基礎拋鈴+抬頭望月+小拋鈴 

5 甩棍半圓+左右加速+地球自轉 

6 蜻蜓雙點水+十字架+提燈籠 

7 棍調鈴+東京鐵塔+金雞上架 

8 金雞飛渡+反點水+背書包 1 

9 繞手左右彈跳+牛轉墘坤+背書包 2 

10 圓型拋鈴+八仙過海 

11 仰星觀斗+關渡大橋 

12 大迴旋+小迴旋+迴旋 

13 鴿子翻身+點水 2放棍 2 

14 繞腳+繞腳小迴旋 

15 綜合練習 

※ 以上課程會依小朋友的學習能力作調整，僅為參考。

※ 上課若適逢放假日或彈性放假日，請自行與學員聯繫，順延補課，務必上滿原訂

堂課(15堂)。

※ 課程計畫表在報名期間會公布在學校網站，供家長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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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講師簡介 

姓名 張紫緹 

社團  扯鈴  社 

相關學歷 

相關經歷 

1.新勢國小 扯鈴教練

2.潮音國小 扯鈴教練

3.龍山國小 扯鈴教練

4.瑞塘國小  扯鈴教練

5.龍安國小  扯鈴教練

備註 教材費：_800__元  教材費說明：_代購培鈴__________ 

社團影片： 

※ 社團活動之師資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。外聘師資，講師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(1) 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

(2) 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

1.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

2. 曾獲選為省市(直轄市)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；或曾參加上述

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、競賽者。

3. 曾獲得國家級、省市(直轄市)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或鑑別證書者。

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

發之證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未具備前項學經歷，有特殊專長者，得由學

校自行認定之，擔任助教者亦同。

4.班級經營相關課程學分，若有請附上學分證明影本。

(3) 其他：經校內社團審查會審查通過者。

(4) 團隊社團申請人請留意。填寫講師資料後，無特殊理由，請不要任意更換講師，

若社團已審查通過，再更換講師，該社團可能面臨停辦，請申請人留意。

※ 【附件三】講師簡介在報名期間會公布在學校網站，供家長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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